
















第二十二条学校教职工由教师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、管理

人员和工勤人员等组成。

笫二十三条学校对教职工实行总量管理、 全员聘用制度。

学校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资格制度、 职务制度和

岗位聘任制度；对管理人员和工勤人员实行岗位聘用制度。

第二十四条学校教职工依法享有下列权利：

（ 一）公平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相应工作机会和条件，

依法获得工资报酬， 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。

（二）教师依法享有学术自由， 按规定和工作职责使用学

校的公共资源。

（三）在品德、 能力和业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。

（四）公平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。

（五）知晓学校改革、 建设和发展及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

事项。

（六）参与民主管理， 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七）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；就职务晋升、 岗位聘

任、 福利待遇、 评优评奖、 纪律处分等事项表达异议和提出申

诉， 并按学校申诉制度得到合理申诉处理。

（八）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及学校规定的其他权利。

第二十五条学校教职工应当履行下列义务：

(一)遵守法律、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；

(二)遵守职业递德规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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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徽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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